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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各地方政府人均地價稅負擔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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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國各地方政府人均地價稅負擔高低差異甚大，且 2001 年至 2017 年間各

地方政府地價稅稅收成長情況亦相去甚遠，無法單純以區域或城鄉劃分。本文利

用前揭期間 24 個縣市之縱橫資料，探討稅收負擔差異可能關聯因素，被解釋變

數為各地方政府人均地價稅稅收變動。考慮我國地價稅制度在前揭期間每 3 年

重新規定地價 1 次之規範，1本文並不使用一般年度間差分方式，而將 3 年調整

1 次視為特殊季節因素，採取間隔 3 年差分方式處理數據。另考量重新規定地價

於年初即公告，影響決策之變數應為前期數據，爰本文解釋變數皆採落遲處理。

迴歸結果顯示，每戶平均收入變動與人均地價稅稅收負擔變動呈現正相關；人均

營利事業銷售額及人口增加率則與人均地價稅稅收負擔呈現負相關。 

 

 
*本文作者分別為逢甲大學財稅學系助理教授及碩士研究生。 
1 我國在 2017 年修訂平均地權條例後，改為每 2 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2018 年各縣市重新公告

地價，但配合其他數據可使用年份，不在本次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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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地價稅為我國地方政府主要稅收項目，在中央立法、地方執行框架下，各地

方政府透過定期重新規定地價決定該轄區地價稅稅收。實務上，地價稅稅收對各

地方政府之財政收入貢獻差異相當大，民眾地價稅負擔也明顯不均，引起地價稅

稅收能否有效支持地方財政所需之疑慮。本文目的即在探討各地方政府民眾地

價稅負擔之差異，並辨認可能影響地方政府地價稅政策之社會經濟或公共服務

變數。 

我國地價稅制度與美國、加拿大等高度仰賴財產稅稅收做為地方財源之國

家顯著不同。承襲國父平均地權思想，我國在 1954 年制訂平均地權條例，而土

地稅法直至 1977 年才正式制定。課徵地價稅目的主要並非地方財政所需，而係

為實現平均地權之一種方式，使我國地價稅稅率結構有其特殊性，影響地方政府

重新規定地價之決策。 

 

貳、地價稅稅收概況與法規 

一、地價稅稅收數據之概略分析 

本文研究期間為 2001 年至 2017 年，稅率及稅制並未變動，然而在 2010 年

底，臺北縣升格改制為新北市、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為臺中市、臺南縣市合併改制

為臺南市、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高雄市，另外桃園縣也在 2014 年底升格改制為

桃園市。本文統一使用升格改制後名稱稱呼上述五都，將改制前對應之縣市數據

合併或加總，並統一使用改制後名稱稱呼。 
圖 1 顯示我國 2018 年各縣市地價稅稅收，依照當年稅收金額由低至高、由

左至右排列。各直轄市與縣市稅收金額差距甚大，臺北市最高，為新臺幣(下

同)276 億餘元，幾乎是次高新北市之兩倍。新北市與高雄市稅收皆超過百億元，

另外三都桃園市、臺中市與臺南市在 50 億元與百億元之間，其餘縣市稅收遠低

於六都，而最低連江縣僅有 6 百多萬元稅收，另外兩個外島金門縣、澎湖縣之稅

收也僅有數千萬元。綜觀各縣市地價稅稅收，相差極大。 

然而如此比較並未考慮到各縣市規模差距，常見修正方式分為兩種：一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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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數據相對於 GDP 之比率，例如 OECD 統計呈現出主要經濟體財產稅稅收相對

GDP 之比值，然而我國並未估算各縣市國內生產毛額，此法無法適用。二是計

算人均數額，即將總體數據除以人口數，最常見實例為人均 GDP，本文亦採用

此一方式，計算人均地價稅收，並進行跨區比較。 

 
單位：億元新臺幣  

資料來源：稅收數據取自財政統計資料庫，本文整理作圖。 

圖 1 我國 2018 年各縣市地價稅稅收 
 

圖 2 為我國 2018 年各縣市人均地價稅稅收情況，由低至高由左至右排列，

最高者仍為臺北市，人均地價稅稅收超過萬元，其餘各縣市人均稅收多在數千

元，而外島人均地價稅稅收皆不到千元。此外，相較於圖 1，可以整理出人均地

價稅稅收與縣市地價稅稅收分布結構顯著不同之處。第一、人均稅收最高者仍為

臺北市，但次高者為高雄市而非新北市。第二、前兩名縣市之間差距擴大，總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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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最高臺北市不到次高新北市之兩倍，但人均稅收最高臺北市為高雄市之兩倍

多。第三、3 個非直轄市之人均地價稅稅收負擔與六都並駕齊驅，新北市落居第

4 位，低於臺北市、高雄市與新竹市。新竹市受限規模，總稅收遠低於六都，但

其人均數超越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四都，躍居第 3 位；而嘉義市也

超越臺中市與臺南市，基隆市則緊追臺中市之後。第四、延續前點，整體而言、

不同地區間人均稅收仍然存在顯著差距，但相對於總稅收數據，差距縮小。在總

稅收部分，3 個非直轄市由於人口與規模六都有顯著差異，整體稅收排名偏後，

甚至低於其他人口較多之縣，但計算人均數值後，則與臺北市除外之五都接近。

雖然經人均調整後，我國各縣市人均地價稅稅收金額差距縮小，但仍顯著。 

                                                   單位：新臺幣 

資料來源：稅收數據來源同圖 1，人口數據取自縣市重要指標統計查詢，人均數值為本文自行

計算並排序作圖。 
圖 2 我國 2018 年各縣市人均地價稅稅收 

 

除由 2018 年橫斷面角度發現各縣市人均地價稅稅收差距顯著外，進一步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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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縱橫資料比較，亦即比較 2001 年至 2018 年各地方政府人均地價稅稅收變

動情況。以 2001 年為基期，將 2001 年至 2018 年該縣市地價稅稅收除以 2001 年

地價稅稅收，得出地價稅稅收指數。地價稅稅收指數會隨各地方政府地價稅稅收

逐年提高，但各地成長速度明顯有別。 

 
表 1  2018 年地價稅稅收指數變動表(以 2001 年為基期) 

 

資料來源：地價稅稅收數據來源同圖 1，地價稅稅收指數為本文自行定義並計算。 

 

依計算結果，至 2018 年上升幅度最低者為澎湖縣、嘉義市與金門縣，指數

分別是 112.02、122.15、與 123.62，亦即 18 年來，地價稅稅收僅微幅提高一至

兩成。上升幅度最高者為桃園市，指數為 234.44，其次為臺中市 221.26，亦即該

二市 2018 年地價稅稅收為 2001 年兩倍以上，成長幅度則超過一倍。本文依照

2018 年指數，將各地方政府分為 4 個不同等級，分別是 2018 年指數小於 150、

指數介於 150 至 175、指數介於 175 至 200、與指數超過 200 者。表 1 呈現本文

計算結果並且由低至高排列。可發現幾個特點：第一、3 個非直轄市基隆市、新

竹市與嘉義市之漲幅都落在最低一級。第二、臺北市 2018 年指數為 157.69，顯

示2001年至2018年期間地價稅稅收成長幅度相對其他地方有限，僅略超過50%。 

但於圖 2 中，3 個非直轄市中新竹市、嘉義市 2018 年人均地價稅稅收甚至

高於六都直轄市，可見在不同縣市，地價稅稅收隨經濟環境及期間改變相差甚

遠，漲幅亦不同，得知各縣市地價稅所需負擔之稅收各異。 

指數區間 2018 年各地方政府地價稅稅收指數 

小於 150 
澎湖縣 112.02、嘉義市 122.25、金門縣 123.62、基隆市

137.30、新竹市 147.91 

介於 150 至 175 
彰化縣 150.23、花蓮縣 156.50、臺北市 157.69、南投縣

157.91、臺東縣 160.51、連江縣 161.57、嘉義縣 164.56 

介於 175 至 200 
臺南市 176.56、屏東縣 179.33、高雄市 181.31、新竹縣

184.97、雲林縣 192.58 

大於 200 
宜蘭縣 205.19、苗栗縣 208.58、新北市 210.83、臺中市

221.26、桃園市 2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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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樣以 2001 年為基期，計算 2018 年人均地價稅稅收指數如表 2，並比較

各縣市人均地價稅稅收成長率，可觀察出表 2 數據分布與表 1 有部分差距，例

如金門縣與澎湖縣之人均地價稅收數值低於 100，此二外島近年出現戶籍人口數

大幅提高之情況，顯見地價稅稅收增長速度趕不上戶籍人口增加，致人均地價稅

收入下降。新北市、桃園市與臺中市增長幅度降至 200 以下，同為近年人口持續

移入之都會區，故人均地價稅稅收增長幅度下降。反之，雲林縣人均地價稅稅收

指數超過 200，顯示在地價稅收入持續提高同時，人口持續移出，導致人均數值

漲幅更高。 

表 2  比較各縣市人均地價稅稅收成長率(以 2001 年為基期) 
 

指數區間 2018 年各地方政府人均地價稅稅收指數 

小於 100 金門縣 50.56、澎湖縣 98.96 

小於 150 連江縣 109.54、嘉義市 121.97、新竹市 123.90、基隆市
145.0、新竹縣 148.21 

介於 150 至 175 彰化縣 154.48、臺北市 155.63、花蓮縣 168.51、南投縣
172.14、臺南市 173.22 

介於 175 至 200 高雄市 178.55、臺東縣 179.35、嘉義縣 182.83、桃園市
186.10、新北市 190.50、臺中市 196.17、屏東縣 197.57 

大於 200 雲林縣 208.74、宜蘭縣 209.96、苗栗縣 213.05 

資料來源：地價稅稅收與人口數據來源同圖 1，人均地價稅稅收指數為本文自行定義並計算。 

從財政收支角度而言，若以財產稅作為我國地方政府主要稅收來源之一，可

發現許多地區人均地價稅負擔極低，削弱其承擔地方財政主要收入之功能。 

 

二、我國地價稅相關法規 
 
地價稅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為直轄市及縣(市)稅，而規範地價稅之土地稅

法係中央立法、地方執行。此與高度仰賴財產稅稅收之加拿大與美國不同，美國

各地方政府可自行訂定稅率及租稅優惠條款，豁免特定課稅對象，例如美國在

2016 年期間，即有科羅拉多(Colorado)、佛羅里達(Florida)、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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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州辦理涉及財產稅優惠政策之公民投票，其中佛羅里達州 3 個關於財產稅之公

投分別為：豁免安裝太陽能或其他再生能源設備土地之財產稅、豁免因公負傷失

能救難人員之房產稅、及擴大對低收入年長公民之房產稅優惠；路易斯安那州豁

免因公殉職軍人與救難人員眷屬之房產稅。2  

我國地價稅稅率結構、土地使用類別劃分與稅收優惠對象由中央立法統一

訂定，地方政府主導規定地價，但中央政府可透過對地方政府財政之輔導與考核

影響其規定地價之決策。 

各地方政府人均地價稅負擔高低，與各地方公告地價密切相關。在 2001 年

至 2017 年期間，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每 3 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依法經過各

地方地價評議委員會調查、估計、討論並決議。實務上地方政府主導公告地價之

調整幅度，而公告地價皆遠低於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圖 3 顯示 2016 年各地方政

府公告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比率最高者為連江縣，但僅 33.74%；

最低者金門縣則更只有 2.84%。又各地方政府間差異很難由都市發展與城鄉差

距解釋，比率最高與最低者均落在外島，六都間差距也甚大，臺北市該項比率超

過 25%，臺中市低於 15%，其餘四都比率散落在其他縣市之間，顯然各地方政

府決策有其他考量。 

 

 
2 相關資料可參考下列網站，該網站逐年列出美國所有公民投票議題與投票結果。

https://ballotpedia.org/2016_ballot_measures#Notable_topics_in_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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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歷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統計表」，

本文依據 2016 年數據排序作圖。 

圖 3 各地方政府 2016 年公告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 

  

地價稅其餘相關規定，則在中央立法約束下各地方一致。一般用地稅率採累

進制度，目前稅率級距共分 6 級，由低至高分別為 10‰、15‰、25‰、35‰、45

‰與 55‰。並且明定各地方「累進起點地價」為各直轄市或縣(市)土地，扣除工

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後，每 7 公畝之平均地價。土地所有權

人在同一地方政府轄區地價總額依法計稅課徵。由於各地方政府轄區算出之累

進起點地價皆不同，造成「同價不同稅」之問題，例如臺北市累進起點地價高於

新北市，會出現相同地價總額在新北市與臺北市適用不同級距之情況，在臺北市

繳納之稅額低於新北市。 

地價稅優惠減免政策也明定於土地稅法中，地方政府須依法辦理。優惠政策

包含自用住宅用地稅率優惠，稅率為 2‰，該法亦明定自用住宅用地適用標準，

非地方政府可自主決定。另依同法第 18 條規定，尚有適用單一稅率 10‰之特定

用途土地，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經主

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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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則以 6‰計徵地價稅，未作任

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離者，免徵地價稅(第 19 條)。公有土地按基本稅率

徵收地價稅，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免徵地價稅(第 20 條)。 

由此觀之，我國地價稅並非地方政府之自主且足夠之財政收入來源。中央統

一規定及累進稅率機制係為落實平均地權，防止少數人持有大面積土地。而實際

上僅有少數國家高度倚賴財產稅稅收做為地方財政主要收入。圖 4 顯示 2017 年

OECD 國家與我國財產稅稅收相對於 GDP 之比率，由左至右依照比率從低至高

排列，最高國家為加拿大與英國，財產稅稅收占 GDP 比率超過 3%，其後法國

與美國則超過 2.5%。我國財產稅稅收數據係地價稅加房屋稅稅收，兩者合計比

率為 0.95%，排在中間偏右，低於前述國家，但仍高於鄰近之南韓，及歐洲地區

之德國、瑞士、奧地利、芬蘭、瑞典、挪威，大多數東歐國家及其他 OECD 國家

如土耳其、智利、墨西哥等。若以我國情況度量他國，比率低於我國者幾乎不可

能倚靠財產稅稅收做為地方政府主要財政收入。Kitchen(2004)整理 30 個國家

(以 OECD 成員國為主)地方政府稅收結構，有 14 國地方政府稅收最主要來源為

所得稅，僅 5 國 (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紐西蘭與英國)地方稅收超過 90%

來自財產稅，以財產稅為地方稅稅收最主要來源之國家(定義為財產稅稅收占地

方稅稅收比重最高)有 11 個，少於以所得稅為主體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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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國家數據取自 OECD statistics，本文整理排序。我國數據以稅收與 GDP 數據計

算得出，稅收數據取自我國財政統計資料庫，GDP 數據取自總體統計資料庫。 

 
圖 4  OECD 國家與我國財產稅稅收占 GDP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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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文獻回顧 

美國主流財政教科書皆依據美國實務，將財產稅列為最重要之地方財政收

入項目，並探討相關理論。以 Rosen and Gayer (2014)為例，其指出 2008 年美國

財產稅收入達到 4,100 億美元，其中約 130 億美元由州政府徵收，3,970 億美

元由下層地方政府徵收，且財產稅稅收占下層地方政府稅收收入 72%。儘管美

國模式之地方財政並非世界主流，但因其對財產稅之倚重，使多數相關研究來自

英美學者。主要關注焦點在地價稅是否扭曲經濟資源之運用及財產稅最終稅收

歸宿(Tax incidence)。 

現行有 3 種不同看待財產稅之理論：一、傳統觀點將財產稅視為一種消費稅

(excise tax)；二、視財產稅為對資本課稅(capital tax)；三、視財產稅為使用者付

費。而主導美國財產稅之觀點為第 3 點，係 Tiebout(1956)學說之延伸：認為地方

政府稅收與其提供公共服務之水準應能同步對應，且民眾受地方財政決策影響，

選擇不同地區並遷移調整居住地點，故可將財產稅視為地方公共服務所支付之

費用。Oates(1969)用實證方法檢視地方公共支出產生之效益與成本如何經由資本

化(capitalization)反映於房屋現值。Hamilton(1975, 1976a)證明經由完全資本化

(perfect capitalization)，財產稅實質上轉化成為效益稅。其中關鍵條件為，各地方

政府土地分區使用限制(zoning)具有約束力(binding)，因而可以有效防杜民眾搭

便車之行為(free riding)，民眾不能任意在社區周邊以低價取得住房並享用社區公

共資源，另一方面，若稅負高於民眾從地方享有效益，則無人願意支付過高之財

產稅，並遷移至其他社區。Fischel(1985, 1992)繼續擴展上述論點，認為土地分區

使用規定確實顯示相當限制性，使得 Hamilton(1975)論點可以成立。其認為各項

財政收支資本化效應無所不在，如果財產稅確實係用來交換地方公共服務之效

益，則並不會扭曲經濟效率，亦不影響所得分配。 

將財產稅視為對資本課稅之觀點指出房地產為主要資本，地方政府財產稅

係具扭曲性質之資本稅，不利於土地資本有效運用，且認為土地供給不具彈性，

因此對土地課稅全由土地擁有者承擔。Thomson(1965)、Mieszkowski(1972)、

Aaron(1975)及 Zodrow and Mieszkowski(1986b)等學者採用一般均衡模型檢視財

產稅之效應與歸宿。土地作為一項重要生產資本，土地持有者意在獲取土地資本

報酬。在同一國家內部如同開放經濟體，資本可任意自由流動，不同地區財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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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將導致資本由高稅率地區流向低稅率地區。最終均衡時，在國家內部各地土

地資本之稅後報酬仍會趨於一致。因此財產稅稅率差異扭曲地方政府土地運用

效率，導致資本存量在不同轄區間出現錯誤配置。 

前揭學者並指出財產稅差異會導致「商品稅效果」(excise tax effects)，經由

稅後資本報酬調整，稅負將由當地生產要素及消費者承擔，例如稅收負擔反映於

更高房價並轉嫁至當地住房消費者。亦即高財產稅地區住房與商品價格提高，而

工資與土地價格下跌。 

可以想見，持資本稅觀點者不會贊成地方政府繼續使用財產稅作為主要財

政收入來源。Zodrow(2007)提到美國許多州近年逐漸改變中小學教育支出之財政

收入來源，過去主要仰賴地方財產稅，現在改以多種不同州稅收入取代。 

我國探討地價稅文獻中，較多圍繞國父「平均地權」觀點論辯，而較少遵循

英美傳統經濟分析，在此僅引述部分模型推導與實證性質文獻。陳文久(1994)以

經濟模型推導，在土地供給非固定及地價具抗跌性情況下，若要符合租稅效率及

公平基本原則，應降低土地增值稅稅率，提高地價稅稅率。王宏文(2010)定義地

價稅「估價比率」為土地之評估價值除以土地交易價格，實證研究推論臺北市地

價稅之估價比率差異甚大，不符合水平公平及垂直公平，並具有累退性，即市價

愈高之土地，其估價比率反而較低。吳亭瑩(2006)採用 Panel Data 計量模型對 

1992 年至 2004 年臺北市、臺北縣、高雄市與臺中市等 4 個地區資料進行實證

分析，將可能影響地方財產稅因素分為經濟因素、人口因素、治安狀況、商業情

況及房地產市場狀況變數。實證結果顯示上述變數並不顯著，僅有地方特定效果

(各地方不同截距)與時間效果(特定年份虛擬變數)顯著。王子心(2017)將我國各

縣市地價稅與房屋稅稅收加總做為財產稅稅收，並區分成直轄市及其他 14 縣市

兩群組，使用 2001 年至 2015 年數據，分別以各縣市人均所得代表經濟變數、以

第三級產業占該縣市整體產業比例代表產業變數、以各縣市老年人口比例作為

人口變數、以各縣市財政自主度作為財政變數，並加入 3 年一次調整公告地價之

地價調整虛擬變數，採用 PVAR(面板向量自我回歸模型)或 PECM(追蹤資料向量

誤差修正模型)檢測各因素之指標變數。研究結果顯示直轄市之老年人口比例與

公告地價調整對不動產持有稅為顯著正向影響；縣(市)之人均所得與第三級產業

占整體產業之比例對不動產持有稅為顯著影響；人均所得為正向影響而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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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占整體產業之比例為負向影響。 

肆、實證研究 

本文以 2001 年至 2017 年共 17 年、我國 22 個地方政府(6 個直轄市與其餘

16 個縣市) 之人均地價稅稅收負擔差異進行實證分析，試圖找出與差異相關之

經濟變數。 

一、3 年一次重新規定地價之制度特色   

我國地價稅一個重要特色，即規定地價並非每年調整，在本文選定研究期間

範圍內，分別於 2004、2007、2010、2013 及 2016 年調整。此調整步調係根據平

均地權條例，每 3 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3 首先計算各縣市每年地價稅稅收成長

率：先對稅收金額取自然對數再做一階差分後，發現在重新規定地價當年，地價

稅稅收往往有顯著成長，而在其他年份，大多數縣市地價稅稅收無明顯成長，甚

至許多時候為負成長。圖 5 為六都地價稅稅收年成長率之折線圖，均呈現明顯

鋸齒狀，亦即再重新規定地價之年份有明顯稅收成長，其他年份幾乎零成長或負

成長。 

在非重新規定地價之年份，價格受到管制而呈現僵固性，這些年份地價稅稅

收相對前一年之增減與價格因素無關，影響稅收因素係課稅土地數量變動、或課

稅土地之分類變動導致適用稅率變動、或臨時性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因遭逢天

災，政府採取短期稅收減免政策。該等變動具高度隨機性。此外，在提高公告現

值之後，會導致更多土地持有者調整行為，朝向適用優惠稅率之用途調整，導致

重新規定地價後 1 或 2 年內，稅收常出現負成長。 

 
3
 我國在 2017 年修訂平均地權條例後，改為每 2 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2018 年各縣市重新公

告地價，但配合其他數據可使用年份，不在本次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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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稅收數據來源同圖一及本文整理。 

圖 5  六都地價稅稅收年成長率 

 
本文將人均地價稅稅收年成長率數據根據有無調整規定地價之年份分為兩

組進行 t 檢定，於表 3 呈現 t 檢定之結果。採用兩組樣本變異數不同之 t 檢

定，如上述，有 5 個年度重新規定地價，乘上 22 個縣市共 110 個樣本。因進行

差分，無調整之年份剩下 11 年，樣本數為 242 個。有調整年份之稅收成長率

平均數為 0.0788，接近 8%；無調整年份之稅收成長率平均數為 0.0043，小於

1%，且標準差小於有調整年份，顯示稅收成長率之分布相對集中於平均數附近，

且後者 95% 信賴區間跨越至負值，兩種方法 t 檢定結果都拒絕兩組樣本平均數

相等之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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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依據重新規定地價年度區分兩組變異數不同之樣本 t 檢定 

群組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誤 標準差 95% 信賴區間 

無調整年 0 242 .0043 .0048 .0742 -.0051 .0137 

調整當年 1 110 .0788 .0097 .1013 .0597 .0980 

合計 352 .0276 .0048 .0904 .0181 .0370 

方法一       
diff = mean(0) - mean(1)   t = -6.9239  
Ho: diff = 0  Satterthwaite's degrees of freedom = 164.298 
Ha: diff < 0  Ha: diff = 0  Ha: diff > 0 
Pr(T < t) = 0.0000  Pr(T > t) = 0.0000  Pr(T > t) = 1.0000 
方法二       
diff = mean(0) - mean(1)   t = -6.9239 
Ho: diff = 0  Welch's degrees of freedom = 165.269 
Ha: diff < 0  Ha: diff = 0  Ha: diff > 0 
Pr(T < t) = 0.0000  Pr(T > t) = 0.0000  Pr(T > t) = 1.0000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過去研究者如吳亭瑩(2006)、王子心(2017)進行實證分析時，採用年度間差

分方式，並採用虛擬變數處理重新規定地價之年份，計算得到之係數係假設每一

調整年份在每一縣市均有相同提高效果。而每 3 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相當於 3

年一個週期，可以視為一種特殊季節性因素，故本文改採季節性差分策略，當取

差分時，並非與前一年進行差分，而與 3 年前數值進行差分，例如 2007 年數值

減去 2004 年數值，兩個年度都是重新規定地價年份；2008 年數值減去 2005 年

數值，兩個年度都是重新規定地價之下一年，如有部分共通但無法找到替代變數

之因素，可透過差分消去。 

每 3 年調整一次公告地價時，必然考慮從前一次調整到本次調整間社會經

濟狀況變遷而決定，且公告時間往往在當年年初，例如 2016 年重新規定地價，

即在 2016 年初公告。若考慮兩次調整期間之各項因素，則應考慮 2013 年至 2015

年間社會經濟因素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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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數說明 

本文被解釋變數為人均地價稅稅收，各縣市人均地價稅稅收是該縣市地價

稅稅收除以該縣市當年戶籍登記人口數。 

在解釋變數部分，樣本資料均取自我國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網站，4

共分為 4 類：第 1 類為居民所得或當地經濟情況變數，畢竟許多民眾無法從持有

土地獲得穩定現金流，仍須仰賴其他來源所得以支付稅款，地方政府在考慮是否

提高稅額時，必然考慮當地居民所得變化情況。本文考慮變數包括(一)平均每戶

全年經常性收入：平均每戶之經常性收入總額為經常性收入總額除以總戶數。

(二)人均營利事業銷售額：各縣市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行號依規定申報或核定之

銷售額除以戶籍人口數。此 2 變數皆使用落遲一期數值。 

第 2 類為城市化人口特徵指標，儘管直覺認為我國地價稅並不符合

Tiebout(1956)受益付費模式，選取變數時仍應考慮相關變數，亦即考慮人口遷徙

變數及城市發展變數。包括(三)人口社會增加率，亦稱為淨遷徙率：社會增加率

為年中人口數之比率，即遷入率減遷出率之差，該數字除以年中人口數後乘上

1,000，得到千分率。本文使用過去 3 年人口社會增加率之加總。(四)人口增加

率，又稱人口成長率：為涵蓋出生、死亡及遷徙後之人口淨變動數值，計算方式

同人口社會增加率，亦使用千分率，本文使用過去 3 年人口增加率之加總。(五)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本文並未直接採用各縣市人口密度，因六都改制後如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人口密度偏低，無法有效反應都會區人口密集，土地價

值高之現況，故改採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替代，單位為每平方公里人口數。 

第 3 類為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水準變數，仍延續 Tiebout 學說，若財產稅為受

益付費觀點，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之情況可能與地價稅稅收之變動產生關連。

例如地方政府欲提高部分公共服務水準，選擇更大幅度提高公告地價，收取更高

地價稅，作為經費來源之一。本文測試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水準與後續地價稅

稅收的關聯，並將這類指標進一步區分為 2 組：治安狀況指標及公共服務指標。

選擇地方政府能夠主導之公共服務，包括治安狀況、公共休憩活動空間、道路及

停車空間。儘管各縣市最大宗支出項目為教育支出，但我國地方政府所能主導之

 
4 網址：https://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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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費比例並不多，故此處不納入。治安狀況指標有 3 項變數：(六)刑案發生

率：每十萬人口中刑案發生件數。(七)竊盜案發生率：每十萬人口中竊盜案發生

件數。(八)暴力犯罪發生率：每十萬人暴力犯罪發生件數。 

公共服務指標包含(九)每萬人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及廣場面

積數：都市計畫區內平均每萬人享有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體育場面積。(十)

平均每人享有道路面積，數據為道路面積(平方公尺)除以戶籍登記人口數。(十一)

每萬輛小型車擁有路外及路邊停車位數。 

 

三、敘述統計與相關 

首先將上述變數數值以敘述統計說明概略。表 4 中人均地價稅稅收平均值

為 1,925 元，標準差為 1,564，最小值僅 188 元，最大值為 11,104 元，顯示各地

方政府不同年度人均地價稅稅收差距幅度甚大。相較於平均每戶家庭收入，標準

差 228.6，相對平均數 1,081.8 而言，數字甚小，顯示各地方政府不同年度平均

家庭收入分散程度較低。另人均銷售額分散程度亦較高。 

累計人口社會增加率與累計人口增加率變異數遠高於平均數，最小值皆為

負值，即部分地方人口為淨遷出與減少之情況，但也有些地方人口大量遷入，整

體人口快速增加。而各地方政府劃定都市計畫區之範圍，人口密度亦有很大差

異。 

各地方政府治安情況也有明顯差距，不論刑案發生率、竊盜案發生率與暴力

犯罪發生率，地方之間數字差距甚大。從標準差相對於平均數之大小觀之，分散

程度最低者為刑案發生率，分散程度最高者為暴力犯罪發生率。 

地方政府公共服務 3 項數據為每萬人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及

廣場面積數，每萬輛小型車擁有路外及路邊停車位數，及平均每人享有道路面

積。各地方政府數字分布也相當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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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敘述性統計表 

變數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地價稅收(元) 374 1,924.799 1,564.425 187.9849 11,104.42 

平均每戶收入(千元) 374 1,081.788 228.6131 715.008 1,767.413 

人均銷售額(千元) 374 1,092.972 1,076.558 0 5,016.980 
累計人口社會增加率 

(千分率) 
簡稱：淨遷徙率 

308 9.561883 44.60809 -77.36 246.26 

累計人口增加率 
(千分率) 

簡稱：人口增加率 
308 17.12828 51.83404 -56.89 309.54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

密度 (人/平方公里) 
簡稱：人口密度 

374 3,820.246 2,184.679 276.09 9,951.48 

刑案發生率  
(每十萬人件數) 

374 1,558.716 607.8464 426.96 3,807.05 

竊盜案發生率  
(每十萬人件數) 

374 691.0106 541.1677 47.9 2,618.19 

暴力犯罪發生率 
(每十萬人件數) 

364 27.99176 22.34158 1.59 125.68 

每萬人公園、綠地、

兒童遊樂場、體育場

所及廣場面積數 
簡稱：公共休憩空間 

372 5.547554 5.028982 0.63 23.89 

每萬輛小型車擁有路

外及路邊停車位數 
簡稱：停車位數 

346 929.0531 764.5189 48.46 5,554.51 

平均每人享有道路面

積(平方公尺/人) 
簡稱：人均道路面積 

340 26.23882 12.26246 6.84 62.7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後續為精簡篇幅，各變數簡稱如下：以淨遷徙率表示累計人口社會增加率，

以人口增加率簡稱累計人口增加率，以人口密度簡稱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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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休憩空間簡稱每萬人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及廣場面積數，

以停車位數簡稱每萬輛小型車擁有路外及路邊停車位數，以人均道路面積簡稱

平均每人享有道路面積。  

參考吳亭瑩(2006)、王子心(2017)等研究，本文使用之縱橫數據涵蓋 17 個不

同年度，許多數據如稅收、所得、營利事業銷售額存在明顯時間趨勢，各項數列

為非定態，本文進行過程亦有相同情況，將人均地價稅稅收、平均家戶所得與人

均營利事業銷售額 3 項變數統一轉為以元為單位後，取對數值。為節省篇幅，本

文僅呈現差分後模型。如前述，本文採取不同差分方式，考慮 3 年一次重新規定

地價之特殊制度安排，本文仿照季節性差分之操作，將各項數據減去3年前數據。 

接著檢視各組解釋變數間在取完差分後之相關係數情況。表5 顯示平均每戶

收入變動與人均營利事業銷售額變動之間相關係數甚低。表 6 顯示都市化人口特

徵變數中，淨遷徙率(人口社會增加率)之變動與人口增加率之變動間相關係數高

達 0.9950，爰後續模型中不會同時放入此兩項變數。另人口變動與人口密度變動

間之相關程度甚低。 

表 7 中刑案發生率與竊盜案發生率之變動值高度相關，其相關係數高達 

0.8821；然而，暴力犯罪發生率與刑案及竊盜案發生率之變動間相關係數則較低，

爰後續模型中不會同時放入刑案發生率與竊盜案發生率。表 8 中 3 項地方政府公

共服務間相關係數偏低，停車位數與人均道路面積兩者變動甚至出現些微負相

關。 

 

表 5 經濟變數取對數差分後之相關係數 
 平均每戶收入 人均銷售額 

平均每戶收入 1  
人均銷售額 0.0157 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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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都市化人口變數差分後之相關係數 
 淨遷徙率 人口增加率 人口密度 
淨遷徙率 1   
人口增加率 0.9950 1  
人口密度 0.0114 0.0194 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表 7 各項犯罪率差分後之相關係數 
 刑案發生率 竊盜案發生率 暴力犯罪發生率 
刑案發生率 1   
竊盜案發生率 0.8821 1  
暴力犯罪發生率 0.3970 0.6946 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表 8 各項公共服務差分後之相關係數 
 公共休憩空間 停車位數 人均道路面積 
公共休憩空間 1   
停車位數 0.3348 1  
人均道路面積 0.0876 -0.0608 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四、迴歸結果 

根據前述對各項變數之初步解析，就各組進行迴歸分析，使用 Stata 軟體，

分別進行最小平方法、Panel 固定效果模型與 Panel 隨機效果模型。各項係數下

方括弧內數值為 t 值，一顆星為已經達到 5% 顯著水準，二顆星達到1% 顯著水

準，三顆星達到 0.1%顯著水準。表 9 中，2 個 Panel 模型裡，經濟變數之變動與

人均地價稅稅收之變動有顯著關聯，其中平均每戶收入與稅收之間呈現顯著正

相關，但與人均銷售額之變動卻為顯著負相關。這點頗出乎意料：營利事業銷售

額提高是否意味其他財政收入來源隨之提高，而降低地方政府對地價稅之倚

賴？抑或營利事業銷售額之變動反映更多土地優惠政策而減少地價稅稅收？另

外營利事業銷售額之增長與房地產價格之增長間也可能負相關，因此當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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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受到壓抑，對地價稅有負向衝擊，但卻有利於消費增長？在此無法得出結

論，但頗值得進一步探討。而採 3 年差分後，重新規定地價年份之虛擬變數並不

顯著，表示兩次調整年度間稅收變動與其他 3 年間稅收變動並無顯著差異。 

表 9 經濟變數迴歸結果 
 (1) (2) (3) 
 最小平方法 Panel 固定效果 Panel 隨機效果 
平均每戶收入 0.174 0.216** 0.204* 
 (1.84) (2.60) (2.40) 
    
人均銷售額 -0.0628 -0.138** -0.114* 
 (-1.29) (-3.10) (-2.54) 
    
調整地價年 0.0242 0.0260 0.0255 
 (1.55) (1.94) (1.84) 
    
常數 0.0809*** 0.0874*** 0.0843*** 
 (7.75) (9.60) (6.14) 
N 283 283 283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表 10 呈現都市化人口變數之迴歸結果，如前述，因為人口增加率與淨遷徙

率高度相關，故區分成兩組進行。迴歸結果顯示人口增加率或淨遷徙率與人均地

價稅稅收呈顯著負相關。由於應變數是人均地價稅稅收，此結果顯示相對人口變

動，地價稅變動幅度較小，亦即某地區有大量人口遷入，地價稅總稅收可能因此

略微增長，但除以人口後，人均稅收反而下降。相反地，某地區人口移出，但地

價稅總稅收減少幅度低於移出幅度，使得人均地價稅稅收提高。另外人口密度增

減與人均稅收增減無顯著關聯，重新規定地價之年度虛擬變數亦與稅收變動無

顯著相關。 

表 11 顯示犯罪率變動與人均地價稅稅收變動之間迴歸結果，因為刑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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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與竊盜案發生率高度相關，亦區分兩組進行。各項犯罪率變動與人均稅收變動

率之間並無顯著關聯，可能是治安狀況改變並未反應至房地產價格，也可能地方

政府並無法以改善治安作為提高稅收之理由。 

表 10 都市化人口變數迴歸結果 
 (1) (2) (3) 
 最小平方法 Panel 固定效果 Panel 隨機效果 
人口增加率 -0.000520* -0.000498* -0.000503* 
 (-2.27) (-2.46) (-2.50) 
    
人口密度 -0.0000293 -0.0000127 -0.0000166 
 (-0.91) (-0.42) (-0.56) 
    
調整地價年 0.0148 0.0150 0.0149 
 (0.87) (1.00) (1.00) 
    
常數 0.0862*** 0.0857*** 0.0858*** 
 (8.36) (9.49) (5.17) 
N 242 242 242 

 

淨遷徙率 -0.000585* -0.000609** -0.000604** 
 (-2.38) (-2.81) (-2.80) 
    
人口密度 -0.0000298 -0.0000127 -0.0000167 
 (-0.93) (-0.42) (-0.56) 
    
調整地價年 0.0153 0.0153 0.0153 
 (0.90) (1.03) (1.03) 
    
常數 0.0873*** 0.0869*** 0.0870*** 
 (8.48) (9.66) (5.23) 
N 242 242 24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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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犯罪率變數迴歸結果 
 (1) (2) (3) 
 最小平方法 Panel 固定效果 Panel 隨機效果 
刑案發生率 0.0000116 0.00000696 0.00000802 
 (1.24) (0.77) (0.91) 
    
暴力犯罪發生率 -0.000346 -0.0000645 -0.000128 
 (-1.25) (-0.25) (-0.50) 
    
調整地價年 0.00966 0.00926 0.00935 
 (0.66) (0.72) (0.72) 
    
常數 0.0748*** 0.0805*** 0.0792*** 
 (7.26) (8.66) (5.18) 
N 294 294 294 

 

竊盜案發生率 0.00000163 0.00000161 0.00000149 
 (0.12) (0.12) (0.12) 
    
暴力犯罪發生率 -0.000137 0.0000517 0.0000121 
 (-0.49) (0.19) (0.05) 
    
調整地價年 0.0102 0.00953 0.00967 
 (0.69) (0.74) (0.75) 
    
常數 0.0771*** 0.0820*** 0.0809*** 
 (7.29) (8.47) (5.16) 
N 294 294 294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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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呈現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變動是否與人均地價稅稅收變動具有關聯。本

組變數迴歸結果並未保持一致，例如公共休憩空間面積變動在最小平方法迴歸

結果中，與人均地價稅稅收變動有顯著正向關聯，但在 2 個 panel 模型中，皆未

達顯著水準。又如人均道路面積增減僅在固定效果模型中與人均地價稅稅收之

變動呈顯著負相關，在最小平方法與 panel 隨機效果模型中則無顯著相關。 

表 12 公共服務變數迴歸結果 
 (1) (2) (3) 
 最小平方法 Panel 固定效果 Panel 隨機效果 
公共休憩空間 0.00631* 0.00440 0.00590 
 (1.99) (1.33) (1.86) 
    
停車位數 -0.00000150 -0.00000258 -0.00000190 
 (-0.13) (-0.22) (-0.16) 
    
人均道路面積 -0.000786 -0.00515* -0.00163 
 (-0.34) (-1.98) (-0.69) 
    
調整地價年 0.0282 0.0280* 0.0281* 
 (1.94) (2.01) (1.97) 
    
常數 0.0903*** 0.0980*** 0.0918*** 
 (10.15) (11.12) (9.60) 
N 259 259 259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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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本文首先解析我國各地方政府人均地價稅負擔之差異，不論是實際金額負

擔，或過去十多年來人均地價稅負擔之變動，都存在巨大差異，且無法單純以都

會區與非都會區劃分。本文接著考慮我國地價稅制度之特殊性，在設計實證模型

時，根據 3 年一次重新規定地價之規定，採用不同以往之差分作法：非以當年度

減去前一年度數值取差分，而係減去 3 年前數值取差分。並考量每次重新規定地

價於年初公告，據以判斷之訊息為依前一年度或兩次重新規定地價間各項因素，

各解釋變數皆取落遲，即前 1 期或是前 3 期數據加以重新計算。變數選取除考慮

各地方政府經濟狀況如家戶平均所得與營利事業銷售額，亦考量各地方都市化

人口變數如人口淨遷徙率、人口增加率與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並包括一些

主要地方政府公共服務項目如各類犯罪案件發生率、公共休憩空間、人均道路面

積與停車位數量等。 

使用前揭變數進行迴歸實證分析，分別就各組變數進行一般最小平方法、

panel 固定效果模型與 panel 隨機效果模型。該等模型之目的係嘗試找出可能與

人均地價稅負擔變動相關之變數，並非因果關係之推論。結果發現家戶平均所得

之變動與人均地價稅稅收之變動呈顯著正相關，但人均營利事業銷售額之變動

與人均地價稅稅收之變動呈顯著負相關。人口增加率與淨遷徙率之變化與人均

地價稅稅收變動呈顯著負相關。公共休憩空間之變動及人均道路面積在部分模

型中分別呈現顯著正相關及負相關。 

如前文所述，各地方政府公告地價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落差甚大，地方之間

差異亦大，且同樣無法以都會區或非都會區簡單歸類。各地方政府在調整公告地

價時，考慮之社經變數為何，係許多研究者試圖探究。在數據資料愈加多元之情

況下，未來或許可納入更多社經變數，逐步找出隱含在地方政府決策背後之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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